夷陵区2025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及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执行情况报告
2025年，夷陵区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严格执行中央、省、市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，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完成了全年农机两项补贴目标任务，有效地促进了全区农机化事业的快速发展。
一、政策执行情况
（1）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
2025年省农业农村厅下达我区国家农机购置补贴资金550万元，2024年结转资金350.242万元，2025年全年可使用资金900.242万元。
2025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使用资金854.843万元，结算854.843万元，资金使用率达94.95%，资金结算兑付率100%。
全年总申请表数10668份，受益总户数9112户，机具补贴数量11187台。其中植保无人机32台，补贴46.080万元；轨道运输机32台，补贴30.426万元；大中型拖拉机14台，补贴29.940万元；茶叶色选机24台，补贴119.600万元；田园管理机251台，补贴16.639万元；北斗监测终端89台，补贴10.680万元。
补贴台数最多的乡镇是邓村乡，补贴3888台，209.710万元。
（2）农机报废更新补贴
2025年省农业农村厅下达我区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国债资金195万元，全年总申请表数4277份，受益总户数3092户，报废机具4277台套，2025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使用资金200.421万元，结算200.421万元，除国债以外，利用中央资金结算5.421万元。
 二、取得的成效
补贴资金的实施，给农机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拓展空间，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。一是农机装备水平提高，结构明显改善。我区农业机械总动力已达到43.1万千瓦，比上年末增加0.5万千瓦，主要农作物耕种收机械化水平达76.13%；二是惠农政策执行规范严谨，资金兑付及时，没有出现截留挪用专项资金的现象，更没有出现一起违规办理补贴的现象。
三、政策实施
1.创新服务方式。为了落实区委、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，创新服务方式的有关文件精神。我们在各乡镇（街道）设立了农机报废补贴录入点，同时加大掌上APP办理力度，让机主在乡镇就能全部办理完毕。让农民实实在在体验到“互联网+购机补贴”方便快捷高效的服务，切实提高补贴办理效率，真正实现“数据多跑路，农民少跑腿”。
2.进一步压实责任。根据《夷陵区2025-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》、《夷陵区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验工作要点》、《夷陵区2025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》。按照“谁核实、谁签字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做到“见人、见机、见票、见机具、永久铭牌”，区农机补贴办及时准确地信息录入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管理系统，在每批申请结算前，区农机化办公室与区财政局组织人员进行抽查核实，检查各乡镇核实情况，认真履行监督检查职责，网上公示、抽查无误后分批结算。
3.进一步强化农机市场监管。组织开展了农机补贴产品市场销售情况调查摸底，动态跟踪市场供需及价格变化情况，从质量、使用、服务等方面加强监管。要求补贴机具须在明显位置固定有生产企业、产品名称和型号、出厂编号、生产日期、执行标准等信息的永久性铭牌，补贴机具铭牌标识必须与实际销售的机具信息一致。积极协调农机经销商做好补贴机具的供货工作，督促做好售后服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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